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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3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5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中国光大中心 A 座

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5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060,541,741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5,922,189,95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10,138,351,787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8.7007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385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H 股） 19.31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19 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李晓鹏董事长为本次会议主席。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 17 人，出席 9 人，刘金、何海滨、刘冲、于春玲、霍霭玲、冯仑、

邵瑞庆、洪永淼董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 9 人，出席 6 人，殷连臣、吴俊豪、王喆监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

本次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李嘉焱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916,479,379 99.9780 3,982,975 0.0154 1,727,600 0.0066
H 股 10,116,196,862 99.7815 15,788,925 0.1557 6,366,000 0.0628

普通股合
计： 36,032,676,241 99.9227 19,771,900 0.0548 8,093,600 0.0225

2、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916,479,479 99.9780 3,982,975 0.0154 1,727,500 0.0066
H 股 10,116,196,862 99.7815 15,788,925 0.1557 6,366,000 0.0628

普通股合
计： 36,032,676,341 99.9227 19,771,900 0.0548 8,093,500 0.0225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921,523,654 99.9974 571,200 0.0022 95,100 0.0004
H 股 10,138,351,7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6,059,875,441 99.9982 571,200 0.0016 95,100 0.0002
4、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919,941,154 99.9913 521,200 0.0020 1,727,600 0.0067
H 股 10,130,288,787 99.9205 1,697,000 0.0167 6,366,000 0.0628

普通股合
计： 36,050,229,941 99.9714 2,218,200 0.0062 8,093,600 0.0224

5、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921,757,954 99.9983 381,900 0.0015 50,100 0.0002
H 股 10,138,351,7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6,060,109,741 99.9988 381,900 0.0011 50,1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661,060,764 98.9926 261,034,090 1.0070 95,100 0.0004
H 股 10,136,654,787 99.9833 1,697,000 0.0167 0 0.0000

普通股
合计： 35,797,715,551 99.2712 262,731,090 0.7286 95,100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921,312,654 99.9966 782,200 0.0030 95,100 0.0004
H 股 10,137,869,787 99.9952 0 0.0000 482,000 0.0048

普通股合计： 36,059,182,441 99.9962 782,200 0.0022 577,100 0.0016
8、议案名称：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921,312,654 99.9966 782,200 0.0030 95,100 0.0004
H 股 10,137,869,787 99.9952 0 0.0000 482,000 0.0048

普通股合计： 36,059,182,441 99.9962 782,200 0.0022 577,100 0.0016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债券发行规划和授权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897,975,707 99.9066 24,119,247 0.0930 95,000 0.0004
H 股 9,933,269,322 97.9772 128,531,910 1.2678 76,550,555 0.7550

普通股
合计： 35,831,245,029 99.3641 152,651,157 0.4233 76,645,555 0.2126

10、议案名称：关于申请 2020 年度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点扶贫以及突
发紧急事件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896,720,945 99.9017 7,251,866 0.0280 18,217,143 0.0703
H 股 10,138,351,7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
合计： 36,035,072,732 99.9294 7,251,866 0.0201 18,217,143 0.050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5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2,532,165,716 99.9829 381,900 0.0151 50,100 0.0020

6
关于聘请 2020
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2,271,468,526 89.6893 261,034,090 10.3070 95,100 0.0037

7

关于确定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2,531,720,416 99.9654 782,200 0.0309 95,100 0.003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9 为特别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昕、孙凤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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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7 名，实际出席 17 名。 何海滨、刘冲、
于春玲、霍霭玲、冯仑、邵瑞庆、洪永淼董事以视频电话连线方式参会。 会议的召开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李晓鹏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优先股股息发放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7 票，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行拟定的第一期优先股股息发放方案符

合本行实际情况和持续稳健发展的需要， 不存在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况，本行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

二、《关于批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
委员和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7 票，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邵瑞庆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引泉先生

担任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及审计
委员会委员。

邵瑞庆先生的上述任职自董事会决议之日起生效。
李引泉先生的上述任职自其董事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之日起生效。 在李引泉先生董事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之前，霍霭玲女士继续履职。

三、《关于为关联法人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王小林、师永彦、窦洪权董事在表决中回

避。
四、《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核定债券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王小林、师永彦、窦洪权董事在表决中回

避。
五、《关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关联法人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飞机资产包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王小林、师永彦、窦洪权董事在表决中回

避。
上述第三至五项议案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三至五项议案公允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意

见：根据相关规定，上述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
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已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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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简述交易风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过去 12 个月及拟与中国光大集团股

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约人民币 25.90 亿元（已披露的关
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 上述关联交易的
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条件不优于本行现有其他非关联公司的条件，为本行的正
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行过去 12 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

易约人民币 25.90 亿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的 0.5%。 具体如下：

（1）为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光大会展）核定人民币 5000 万元
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1 年，担保方式为以上海光大会展自有的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漕
宝路 80 号光大会展中心西馆 1-3 层抵押担保；

（2）本行子公司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光大理财）通过本行发行的理财
产品资金投资“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0 年资本补充债券”，额度人民币 3
亿元，期限 10 年，第 5 年末附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 本项目发行人为光大永明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光大永明）；

（3）本行子公司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大金租）购买中国飞机租
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飞租赁）附租约的 7 架 B737-800 飞机资产包，评估价
值总价为 3.1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2.40 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述关联交易应当予
以披露。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 12 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
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由于上述企业为本行主要股东光大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根据《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上述企业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光大集团成立于 1990 年 11 月 12 日，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注

册地北京，法定代表人李晓鹏，注册资本 600 亿元，经营范围：投资和管理金融业，
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租赁、金银交易；资产管理；投资和管理非
金融业。 截至 2019 年末，光大集团总资产 52,104.86 亿元，净资产 5,268.07 亿元，营
业收入 2,173.82 亿元，利润总额 473.76 亿元。

过去 12 个月内及拟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的光大集团下属企业（已披露的关联
交易主体除外）的具体情况如下：

1、上海光大会展成立于 1999 年 4 月，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 上海光大会展
是集展览、展示、会议、宾馆、公寓、商务、餐饮、健身、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
性会展型酒店，主营业务收入来源分为三大板块：东馆酒店与租赁收入、西馆的展
览收入、物业收入。2019 年末，上海光大会展总资产 4.05 亿元，总负债 1.48 亿元，净
资产 2.57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7 亿元，净利润 0.24 亿元。

2、光大永明成立于 2002 年 4 月，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 光大永明的主营业
务：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2019 年末，
光大永明总资产 532.48 亿元，总负债 481.89 亿元，净资产 50.59 亿元，2019 年实现
营业收入 135.98 亿元，净利润 0.83 亿元。

3、中飞租赁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总部设于香港，是中
国首家经营性飞机租赁商，现为国内最大的独立飞机租赁商，主营业务为飞机租赁
及销售，资产包交易，飞机拆解及航材分销，飞机维护，航空金融等飞机全产业链解
决方案服务商。 2019 年末，中飞租赁总资产 436.51 亿港元，总负债 396.81 亿港元，
净资产 39.70 亿港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23 亿港元，净利润 8.96 亿港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同类业务；

本行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行在过去 12 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下属企业累计发生的

关联交易（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企业名称 交易额度 交易时间 担保方式

1 上海光大会展 5000 万 未发生
以上海光大会展自有的位于上
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80 号光大
会展中心西馆 1-3 层抵押担保

2 光大永明 3 亿 未发生 不适用

3 中飞租赁
3.16 亿美元（约合
人民币 22.40 亿

元）
未发生 不适用

本行将按照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具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上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

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

需经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 上述关
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行于 2020 年 6 月 3 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同意将《关于为关联法人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有限公司核
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核定债券投
资额度的议案》和《关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关联法人中国飞机租赁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飞机资产包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0 年 6 月 5 日，本行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上述关联交易。 本行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相
关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关联董事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王小
林、师永彦、窦洪权回避表决）。

参与表决的本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认为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
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并对上述议案投赞成票。

七、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6 日

附件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
事， 我们对提交 2020 年 6 月 5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
法人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
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核定债券投资额度的议案》和《关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购买关联法人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飞机资产包的议案》 进行了审
阅，事先了解了相关议案内容，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

独立董事：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附件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
事， 我们对提交 2020 年 6 月 5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
法人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
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核定债券投资额度的议案》和《关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购买关联法人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飞机资产包的议案》 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
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
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
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提交董
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
过。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附件 3：
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摘要）

中国光大银行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3 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出席:
霍霭玲 独立董事
于春玲 董 事
徐洪才 独立董事
冯 仑 独立董事
王立国 独立董事
邵瑞庆 独立董事
洪永淼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 7 人，实际参与表决 7 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达到法

定人数，符合《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核定债券投

资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关联法人中国飞机

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飞机资产包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0-035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间接控股子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间接持股 100%的子公司中国
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地产”）下属控股子公司南国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002305.SZ,以下简称“南国置业”）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下简称“本
次重组”）。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现将公司本次重组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南国置业拟通过向电建地产全体股东， 即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电建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对南国置业控股股东电建地产
进行吸收合并，并募集配套资金。吸收合并完成后，电建地产将注销法人资格，由南
国置业作为存续主体，公司将成为南国置业的控股股东。 公司已与相关主体就本次
交易签署框架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及本次交易具体方案请详见南国置业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2020-36 号）。
本次重组构成南国置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够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重大事项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重组仍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交易对价

尚不确定，且本次重组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南国置业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以及
履行其他交易相关方的内部决策程序， 并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前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重组的前
提条件，能否批准或核准以及批准或核准的作出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重组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4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百分之二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答（五）》、《公司

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等相关规定，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就 2020 年 1-5 月累计新增借款情况予以披露，具体情况如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概况（合并口径）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1,411.19 亿元，借款余

额为 3,425.75 亿元。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公司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3,769.51 亿
元， 累计新增借款人民币 343.76 亿元， 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4.36%，超过 20%。

二、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合并口径）
（一）银行贷款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公司银行贷款余额较 2019 年末增加人民币 139.73 亿

元，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9.90%，主要为短期借款增加。
（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企业债券等余额较 2019 年末增加人民币 110.48 亿元，

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7.83%，主要为应付债券增加。
（三）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借款、小额贷款
不适用。
（四）其他借款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公司其他借款余额较 2019 年末增加人民币 93.55 亿

元，变动数额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6.63%，主要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增加。
（披露数据均为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合计可能会略有差异。 ）
三、本年度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上述新增借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 公司财

务状况稳健，目前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上述新增借款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情
况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财务数据除 2019 年末相关数据外均未经审计，
敬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5 日

A 股代码：600015 A 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0—29
优先股代码：360020 优先股简称：华夏优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

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近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华

夏银行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326 号）和《中国人民
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2020〕第 101 号），同意本公司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人民币金融债券， 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发
放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本公司将在每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

银行报告本期债券的发行情况， 并在发行完毕后一个月内就有关发行情况向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报告。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金融债券发行管理的有关规定发行和管理小型微型企业贷
款专项金融债券，并做好有关信息披露工作，确保所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公告编号：2020-073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5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68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
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
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1.年报显示，公司聚焦商用车业务，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69.66 亿元，同比

增长 14.40%；实现汽车销售 54.00 万辆，同比增长 5.4%。 公司报告期内轻型卡车、
大中型客车等车型销量实现同比增长，销量增幅均高于行业整体水平，且相关车型
的营业收入增幅高于销量增幅，毛利率也较上年度增加。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
公司对于非主营、亏损业务改革调整的进展情况，从生产经营、运营效率、资本结
构、财务情况等角度，说明公司报告期内总体营收和商用车业务均实现同比增长的
具体原因；（2）在行业整体销量下滑的情况下，公司轻型卡车销量同比增长的具体
原因及可持续性，并结合主要产品及销售情况，说明轻型卡车业务收入增幅高于销
量增幅、毛利率较上年度增加的主要原因；（3）结合大中型客车的产品结构、主要客
户等方面，说明大中型客车业务实现同比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可持续性，以及大中型
客车业务收入增幅远高于销量增幅的主要原因；（4）结合公司主要销售政策及其变
化情况，说明是否存在信用销售等情形。

2.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中重型卡车实现销量 12.03 万辆，同比下降 2.4%；
实现营业收入 12.55 亿元，同比增长 17.37%，毛利率较上年增加 5.77 个百分点。 公
司轻型客车实现销售 3.16 万辆，同比下降 1.8%，毛利率增加 6.25 个百分点。 请公
司补充披露：（1）分别列示中型和重型卡车的销量、营业收入、运营成本、毛利率及
相应的同比变动情况，并对比同行业其他公司情况，说明公司在中型和重型卡车业
务方面的主要优劣势；（2）在销量同比下降的情况下，中重型卡车业务收入和毛利
率同比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可持续性；（3）轻型客车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度增加的主要
原因。

3.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重型机械和发动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2.82 亿元和
38.56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5.02%和 19.19%，但毛利率分别较上年减少 1.15 个百分
点和 6.06 个百分点。 公司合营企业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田康明斯）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89.59 亿元，净利润 9.08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情况下，重型机械与发动机业务毛利率较上年下降的主
要原因；（2）福田康明斯生产经营、主要产品与客户等方面情况，并说明福田康明斯
盈利情况较好的主要原因。

二、关于转让股权资产相关情况
4. 根据年报及前期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转让北京宝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宝沃）67%股权及一揽子交易，实现投资收益 17.33 亿元，权益法核
算确认投资收益 -9.67 亿元， 共增加利润总额 7.66 亿元， 对公司业绩具有重大影
响。 公司已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收到首付款 11.92 亿元，占比 30%，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收到剩余价款 13 亿元，目前尚有 14.81 亿元剩余价款到期未收回。 公司对上
述到期未收回款项计提减值准备 1.02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在收到 30%股权
转让价款的情况下， 在报告期内全额确认转让北京宝沃 67%股权投资收益的原因
和依据；（2）对于逾期未收回股权转让款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测算过程，并结合股
权受让方资产负债、流动性、资信、经营、诉讼等方面情况，说明相关逾期未收回股
权转让款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相关款项的回收进展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发
表意见。

5.根据年报及前期信息披露，公司存在应收北京宝沃的股东借款 46.71 亿元，
在期后对上述股东借款计提减值准备 1.84 亿元。 同时，公司存在对北京宝沃 5.58
亿元其他应收款，公司报告期内对北京宝沃权益法核算确认投资收益 -9.67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对北京宝沃 5.58 亿元其他应收款的形成原因；（2）对于上述
股东借款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测算过程；（3）北京宝沃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数据和

经营等方面情况，并结合北京宝沃报告期内和期后的生产经营、资本结构、资信、诉
讼、主要股东等方面情况，说明相关股东借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
分。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6.前期信息披露显示，近期公司多次对外转让部分股权或资产，包括北京欧曼
重型汽车厂（冲压工厂）冲压业务涉及的资产及负债、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 51%股权、怀柔重型机械工厂房地和设备等相关资产、安徽安凯福田曙光
车桥有限公司 30%股权等。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开展上述交易的主要考虑和
目的；（2）分项列示相关资产业务开展、主要产品、客户构成、财务数据等方面情况，
并量化说明转让相关资产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具体影响。

三、关于公司资产负债情况
7.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28.82 亿元，同比下降 37.92%。公

司报告期末短期借款余额 75.10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5.90 亿元，公司
货币资金余额远低于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请公司补充披露：（1）
结合生产经营、日常运营、资本结构等方面，说明报告期内货币资金余额同比大幅
下降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日常经营、流动性、资本结构等方面情况，说明
公司是否存在相关流动性风险或债务风险。

8.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 82.51 亿元，同比下降 10.77%。其中新能源
补贴款 37.70 亿元，商用车客户 39.52 亿元，金融业务客户 4.21 亿元。公司报告期末
对应收金融业务客户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7.11 亿元，计提比例达到 62.78%，较期初
增加 1.46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同比下降的具体原因；（2）
新能源补贴款的账龄结构等， 并结合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相关车辆行驶运营情
况、相关款项前期回收情况等，说明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商用车客户应
收账款的主要形成原因，并结合相关客户情况，说明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4）应收金融业务客户款项的形成原因、时间、金额、客户构成等方面情况，并说明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高的具体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9.年报显示，报告期内福田戴姆勒一工厂产能利用率 0.7%，公司将福田戴姆勒
一工厂产能集中于福田戴姆勒二工厂生产。 请公司补充披露：（1）在产能利用率较
低的情况下，相关工厂的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是否已进行减值测试；（2）结
合公司对于主要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的方法、主要假设和参数、可收回金额的计
算等，说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0.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价值 44.49 亿元，同比下降 9%。 其中发出
商品 20.16 亿元，同比增长 233.36%。 请公司补充披露发出商品的产生原因和具体
情况，并说明报告期末发出商品账面余额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四、其他
11.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管理费用 16.95 亿元，同比下降 39.53%，其中无形

资产摊销 1.40 亿元，同比下降 80.42%；研发费用 17.20 亿元，同比增长 13.43%，其
中折旧和摊销 8.23 亿元， 同比增长 209.39%； 财务费用 2.20 亿元 ， 同比下降
71.31%，其中利息支出 7.10 亿元，同比下降 22.75%，利息收入 4.19 亿元，同比增长
270.12%。请公司补充披露：（1）无形资产摊销同比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2）研发相
关折旧和摊销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3）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同比下降、利
息收入同比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12.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发生售后服务费 5.27 亿元，同比增长 53.34%；广告
宣传费 2.96 亿元，同比下降 67.47%。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售后政策及其变化、
产品质量等方面情况， 说明报告期内售后服务费同比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2）报
告期内广告宣传费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
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
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
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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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变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被司法变卖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 469.50 万股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5%，占控股股东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0.98%。上述股权的
变卖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因无人出价，本次变卖流拍。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贵人鸟集团或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关于股权后续处置方案的通知或相关文书。

一、本次变卖基本情况
因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贵人鸟”）的控股股东贵人鸟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人鸟集团”）与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具有强制执行
效力公证债权文书一案，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已冻结的贵人鸟集团持有的本公
司 3,769.5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为 7.86%，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6%， 其中已办理质押的无限售流通股 3300 万股， 其他无限售流通股
469.5 万股）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sifa.jd.com）进行了两次拍卖，均以流拍告终。 此
次，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上述冻结的贵人鸟集团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69.5 万股， 以第二次拍卖保留价人民币 4.20 元 / 股乘以股票总数即总价
19719000.00 元作为变卖底价，于 2020 年 4 月 6 日 10 时至 2020 年 6 月 4 日 10 时止
在京东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变卖。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
法变卖的公告》（2020-015 号）。

二、本次进展情况
根据京东司法拍卖平台页面显示的拍卖结果，因无人出价，本次变卖流拍。 截

至目前， 公司尚未收到贵人鸟集团或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股权后续处置方案
的通知或相关文书。

截至目前， 贵人鸟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7,911.5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 76.22%，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数量为 42,654.7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67.86%，占
控股股东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89.03%。 本次被司法变卖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
的被冻结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69.50 万股，占控股股东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0.98%，
占公司总股本的 0.75%。上述股权的变卖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公司将密切关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股份后续处理的进展情况，并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6 日


